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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主持人语:国家是实现人权的首要义务主体。只有国家认真负责地履行保障人权的各项

义务 ,人权才会落到实处 ,否则人权的实现就会流于形式。国家人权机构的成立 ,则是落实国

家人权义务的一个有效途径。在国家人权机构的支持下 ,人权教育将会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 。

本期两篇文章 ,从不角度对上述主题进行了探讨 。

———广州大学人权中心　李步云研究员 、郭道晖研究员

论人权法中的国家义务

刘志强

(广州大学 人权研究中心 , 广东　广州　510006)

　　摘　要:国家是人权实现的最主要的义务主体 。国家义务在人权既对抗又合作的博弈中 ,不断

把人权保障提升到更高水平。国家义务 ,从类型来说 ,主要有道德义务 、法定义务和国际义务。国

家应适时把人权形态之间的权利进行转化 。从国家义务主体与人权主体模型构造来看 ,典型说明

了公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博弈关系 ,从而揭示了公权力在履行国家义务时对人权影响的两面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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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个人和公民与国家义务关系是宪政的核心问题。个

人和公民人权的实现 ,端赖于国家义务的履行 。国家义务

不仅是现代法治国家重大的课题 ,也是人权法学中最核心

的理论问题。以往学界讲人权的多 ,研究国家义务的少 。

如何从人权法来研究国家义务 ,对人权研究具有现实意义

和学术价值。本文拟从人权法角度论述国家义务 。

一 、国家是人权义务中的刚性主体

人权的实现以义务的履行为条件 ,人权实现的义务主

体是多种多样的 ,有国家 、国际组织 、非政府组织和个人 ,

但国家是人权实现的最主要的义务主体 ,其作用与责任远

远超出其他义务主体之上。理由在于国家的权力是手段 ,

而公民的权利是目的。国家的根本任务就在于保障公民

这样或那样的权利 ,否则就将失去国家存在的价值。在国

际人权法中 ,主权国家承担人权保障最主要的责任 ,在各

种国家人权文书中有明确的规定 ,人权保障的义务主体是

主权国家。各种人权公约中的几乎绝大多数条文都作如

下类似规定:“本公约缔结国各国承担 , ……” , “本公约

缔结各国承认……” ,国际上的各种人权行动宣言 ,也对

此都有明确规定与要求 。
[ 1] 83
在各种人权义务主体中 ,国

家义务是刚性的 、第一位的 、法定的 ,而个人 、非政府组



织 、国际组织等义务是柔性的 、第二位的 、自愿的。

确立国家义务是人权义务刚性要求 ,有着深刻的法

理基础 ,国家义务涉及的核心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博弈。

我们可以从对抗权和合作权关系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。

严格来说 ,人权是对抗权 ,这是逻辑起点 。因为国家义务

主要基于国家与个人的对抗联系在一起 ,是个人权利与

国家权力的对抗 。权利是通过或针对公权力提出的要

求 ,权利是对国家的要求。任何公权力不受制约 ,必会导

致滥用 ,这是一条普遍的客观规律 。无论是霍布斯的暴

力起源论 、洛克的家庭起源论 、卢梭基于公益产生的社会

契约论 ,都说明了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关系 。经典政

治哲学经常提到 ,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 ,国家权力

来源于个人权利 ,又受制于个人权利。
[ 2] 263-264

人权主要

防范的是国家权力的侵害 ,国家义务主要体现在公权力

不作为与作为之中。一般而言 ,对公民的人身人格权利

和政治权利与自由 ,国家不得侵犯与剥夺 ,这要求国家义

务主要是消极的不作为 ,有时也要作为;对经济 、社会 、文

化权利 ,国家义务主要在于创造条件 ,要求国家积极作为

才能实现 ,有时也要不作为 。无论是不作为还是作为 ,都

是国家义务的体现 。人权构成要素中包含着对抗权和合

作权 ,从公权力的不作为与作为来看 ,也揭示了公权力与

人权主体之间既有对抗又有合作关系 。而人权的实现 ,

不仅仅在于对抗 ,也在于合作 。对抗权是人权主体针对

国家公权力否定性权利 ,要求国家公权力对权利的谦性 ,

对抗权是人权的原始形态;合作权则是人权主体配合公

权力肯定性权利 ,要求国家在履行义务时提供条件 ,合作

权是人权派生形态。这两者是一体两面 ,统一于人权之

中 。人权的实现是从对抗到合作 ,在对抗中合作 ,在合作

中对抗。针对对抗权 ,国家既要有尊重和宽容的消极不

作为义务 ,也要有积极保障实现公民权和自由权的积极

义务;针对合作权 ,国家也既要有积极促进 、保障经社文

权利作为 ,也要有消极尊重不作为义务 。国家义务就在

这种既对抗又合作的不断扬弃的过程中 ,把人权实现推

向到更高层面 。

二 、国家义务的类型

既然国家义务是人权实现的前提 ,那么这种国家义务

究竟是什么层面上的义务 ?国家义务在人权保障方面存

在以下三重义务类型。

(一)道德义务

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 ,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应有权

利 ,但人权要求国家的保障 。尊重和保障人权 ,既是政府

的首要目标 ,也是政府拥有和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

础 。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以公民权利视角分析国家义务 ,

他认为 ,自然法赋予人们各种权利 ,但自然状态是有缺陷

的 。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权和财产权 ,人们互相立契约组

成国家 。根据该理论 ,国家的义务应当是满足权利的需

要 ,这同时说明了满足权利的需要是国家及其权力存在的

正当理由;国家义务的内容是由权利的需要决定的 ,也就

是说 ,权利的需要是国家义务的依据。洛克具体提出了人

们的立法需要 、司法需要和国防需要等三种需要 ,并将这

些需要同特定的国家机关及其职责联系起来 ,后来发展成

为西方三权分立国家之中的立法 、司法 、行政三种职责 。

因此 ,可以说根据洛克的理论所形成的 “权利的需要决定

国家义务 ”的观点 ,实际上被西方法治国家所验证。
[ 3] 296

权利的需要决定国家义务 ,在中国语境下就是以人权为

本 ,也是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治国为政的基本原则。因

此 ,保障人权是国家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。

(二)法定义务

正如《世界人权宣言 》序言有言 , “为使人类不至迫不

得已铤而走险对专制的反叛 ,人权有必要得到法治的保

障 ”。这句话触动心扉 ,迫使反思 ,它揭示出 ,如果一个国

家人权无保障 ,这个国家则永无宁日;再者 ,人权要靠法治

而非法制来保障 ,也就是说人权需要法律化。进言之 ,人

权如果不能受到法治的保障 ,人权的实现则永远是主观价

值的乌托邦 。确认国家权力为保障人权和公民权而存在 ,

不仅是国家权力的道义基础 ,更是宪法规定的法定义务 。

此前 ,我国宪法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保障国家权力的运行 ,

国家至上的观念使人权和公民权利被置于较为次要的地

位 。
[ 4]
人权入宪后 ,人权至上是宪法的最高原则。这是国

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和法定义务 。中国政府为了落

实这些法定义务 , 2009年 4月制定和发布 《国家人权行动

计划(2009 ～ 2010年)》,在这个计划中 ,在既尊重人权普

遍性原则的同时 ,又从基本国情出发 ,切实把保障人民的

生存权 、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 ,在推动经济社

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 ,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

与 、平等发展的权利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 、最直接 、最

现实的利益问题 ,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,努力使全体人民学

有所教 、劳有所得 、病有所医 、老有所养 、住有所居;坚持以

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 ,从各个层次 、各个领域扩大公

民有序政治参与 ,健全民主制度 ,丰富民主形式 ,拓宽民主

渠道 ,依法实行民主选举 、民主决策 、民主管理 、民主监督 ,

·19·　第 11期 刘志强:论人权法中的国家义务



着力保障人民的知情权 、参与权 、表达权 、监督权 。
①
这表

明中国政府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下 ,使国家权力

的设立 、配置和运行 ,有利于所有人的人权得到保障和

实现。

(三)国际义务

国家是国际人权法中最主要的权利和义务主体。国

家保障人权的国际义务 ,是指各国根据其加入的国际人权

条约所承担的所有有效的义务。国际人权公约所调整的

权利义务是以国家与人权享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

基础。人权公约设立的目的不是在缔约国之间交换权利

义务 ,而是通过对国家人权保障义务的约束 ,保障所有国

家中的个人的义务。国家在国际人权公约
②
下针对个人

的义务具体可以分为承认 、尊重 、促进和提供 、保护的义

务 。承认是指缔约国在国内法律制度中承认人权是实在

法上的权利;尊重是国家的消极义务 ,它要求国家不去妨

碍个人行使权利或不为侵犯特定权利的行为;促进和提供

是国家的积极义务 ,指国家通过积极的行为提供人们获取

资源的条件和增强人们享有这种权利的能力 ,这一义务主

要涉及个人的经济 、社会 、文化权利;保护的义务是一项程

序上的义务 ,指国家为人权受到政府或其他私人的侵犯提

供救济。保护义务是最重要的义务 ,如果在国际人权条约

中对于人权被侵犯时的救济不加以规定或这些救济不能

得到实施 ,则整个国际人权公约在很大程度上将落空。国

家为人权提供救济既可以针对个人人权受到本国政府的

侵犯 ,也可针对人权受到其私人的侵犯。如果国家不提供

及时 、有效的救济 ,将构成对侵犯人权行为的纵容甚至是

鼓励 ,国家将承担间接责任。
[ 5] 62
从保护的方式看 ,国家为

人权提供司法救济是最终的救济手段 。从法律制度上看 ,

相对于政府的保障责任而言 ,唯一可以从平等性和穷尽性

来保障法律上人权的实然性的只有诉权 ,也就是法律制度

应当保证个人可以享有自由地陈述保障人权要求的权利 。

这种权利相对于其他法律上的人权是基础性的 ,也是绝对

的 。
[ 6]
也就是说 ,国家保障人权具有国际义务。中国政府

在 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(2009 ～ 2010年)》中 ,特别强调要

加强国际人权交流 、对话与合作 ,同世界各国一道 ,共同致

力于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,为建设持久和平 、共同

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,这是一种进步。
[ 4]

从上述分析得出 ,从权利实体角度来讲 ,国家义务对

应的是人权中的道德义务 ,这主要基于人权是道德权利层

面来考量的;从人权法规范层面来说 ,国家义务对应的是

国家法定义务和国际人权义务 。
③

三 、人权形态转化的国家义务

按照学界的主流划分 ,人权存在三种形态:应有权利 、

法定权利 、实有权利。
[ 1] 20
按上述分析 ,既然国家在人权保

障方面存在三重义务类型 ,可以推导出:国家道德义务对

应的是应有权利 ,国家法定义务和国际义务对应的是法定

权利。应有权利 、法定权利与实有权利之间如果没有转

化 ,仅仅将人权三形态局限于任何单一存在形态都不足以

揭示人权的本质 ,也不利于对人权实现途径的探索。对人

权实现的逻辑来讲 ,国家应适时 “从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

权利 ,再从法定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 ” ,这是人权在现实中

得到实现的国家义务。

(一)国家尊重应有人权的义务

应有权利是个人没有让渡给国家保留的人权 ,或叫剩

余人权 。从人权法来说 ,应有人权是指没有被国家立法确

认 ,但并不等同于国家在将来不确认的权利 ,是一种 “应然

状态 ”下的权利 。只有国家承认个人存在 “应有权利 ”,才

能产生如何去保障它的义务。国家否认 “应有权利 ”的存

在 ,国家制定法定权利就会成为 “无源之水 ”和 “无本之

木 ”。
[ 1] 21
应有权利是检视国家是否尊重剩余人权的道德

基础 ,它是法定人权的源泉 。

(二)国家及时制定法定义务

法定权利的概念是一个逻辑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机结

合的统一 ,把应有人权用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法定

权利。法定权利的核心不在于是否由法律 “划定了权利

的限度和范围 ” ,而在于这种划分的具体尺度和深刻内

容 。法定权利所反映的是法律关系主体与国家的对立统

一关系。正是这种根源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内在矛盾构成

了法定权利的本质和核心。立法的目的不是限制自由和

权利 , 而是保护自由与权利。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就必

须正确地认识应有权利的内在性 , 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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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(2009 ～ 2010年)》, 导言第四部分。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2009年 4月 13

日发布。

主要指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和《经济 、社会与文化国家公约》, (简称 B约 、A约)。

此处所指的是国际人权义务 ,并非是国际公法层面国与国之间承担的国际公法义务。



的社会权利要求 。需求不等于权利 , 有经法律确认为正

当的需求才是权利 。人的需要以及由需要所表现出的利

益追求成为了权利的动向与动力的源泉 。应有权利必须

在立法上及时上升为法定权利 ,才能得到最有效的保障。

人的 “应有权利 ”被法律确认而成为 “法定权利 ”以后 ,这

种权利就会变得十分明确而具体 ,它就被上升为国家意

志 ,就对一个国家的全体居民具有普遍约束力 ,国家就将

运用强制力量来保障其实现。法律对人权的这种保障作

用 ,是所有社会组织规章 、乡规民约以及伦理道德等等手

段所无法比拟的 。不仅如此 ,法律本身就是公平与正义

的体现 ,它的本性就要求所有人在它面前一律平等 。
[ 1] 25

在法律没有予以确认和保障人权之前 ,人权以应有权

利的各种不同形式存在 ,如各种社会组织 ,包括社会团体

的纲领与章程 ,乡规民约 ,社会的习俗 、习惯和传统与宗

教;人们思想中伦理道德观念和社会政治意识 ,或突现政

党的独特价值 ,或注重对传统的尊重等。但以应有权利存

在的人权保障机制较弱 ,甚至有些应有权利有侵犯人权的

危险 ,这正如学者们指出 ,全球的文化实践朝着两个方向:

尊重或者否定人的尊严和人的待遇 。世界所有地方都有

借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之名 ,广泛侵犯人权的现象存在 。

因此 ,人类逐步开始对这些形态存在的权利进行反思 ,探

索人权新的实现途径。将这些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 ,客观

上是各方利益不断重组的结果 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将

大多数或权威集团所认为的真正人权用法律形式固定下

来 ,成为了人权发展的内在要求 ,促使应有权利向法定权

利转化 ,从而使人权得以实现 。这是国家在人权尊重和保

障方面对公民的义务。

(三)国家落实和保障实有人权义务

实有权利就是人们在现实生产生活中实实在在拥有

和运用的权利 ,它是应有权利法定化的结果或形成的一种

实有状态 。其着眼点是权利的实践方面 ,是社会关系中已

实现了的权利 。实有权利是权利的最终归宿和最高价值 ,

是权利转化的最终结果 ,它构成了权利主体追求的最高目

标 ,应有权利和法定权利只有真正转化为实有权利 ,人权

才最终得到实现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 ,权利的历史就是人们追求实有权利

的历史 。权利的实现 , 是社会秩序不断合理化的表征 ,是

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 ,也是人作为主体摆脱偶然性自由自

主活动的表现形式之一。现实权利构成了法治社会的基

础 ,法律在规定权利的同时提供了从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

权利的各种手段和资源。现实权利也可以作为一种重要

尺度 ,用来衡量法治的水平 、质量和规模。现实权利和法

定权利之间的差距越少 ,说明法治的程度越高。社会加于

个体多大的社会责任 , 提供给主体多大程度上的自由自

主又直接受国家权力的影响 。国家权力如何配制 , 直接

决定了现实权利的实际形态 ,也是国家作为合法性的法定

义务。

检验一个国家是否有人权 ,不应只看法定权利有多

少 ,而关键在于现实中的实有权利实现了多少。管理学中

有个木桶原理。
①
木桶盛水的多少 ,不在于木桶上最长的

那块木板 ,而在于最短的那块 。这就是说 ,任何一个组织

可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,即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是

优劣不齐的 ,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组织的水平。把这

套理论运用在人权法中 ,检验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人

权 ,关键看弱势群体 ,例如新生代农民工 、上访者 、艾滋病

人 、受迫害的宗教信仰者 、政治犯及其家属 、处境危险的人

权捍卫者 ,是否得到国家尊重和保障其权利 。如果把这些

人完全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,可以说中国的人权状况相

当不错 。而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由弱势群体那部分人

来决定的 ,我们称之为 “人权木桶定律 ”。是他们 ,而不是

享有各种特权的人来代表着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程度 。

“如果这个社会始终和不同地将一部分人划分出去 ,让一

部分人处于任何政治保障和法律的保护之外 ,这一部分人

的状况实际上代表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水平。”
[ 7]
如果没有

他们 ,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摧残人性的制度将不会改变 ,而

我们的后代仍将被野蛮所统治 。劣势决定优势 ,劣势决定

生死。国家须尽到落实和保障现有权利的实现义务。

(四)国家应适时转化人权形态的义务

应有权利是权利的 “源 ” ,实有权利是权利的 “果 ”。

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最关心的就是 “我的权利从哪里来 ”、

“我原本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 ”,即权利的 “源 ”;“我的权

利现在怎么样 ”、“我有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权利 ”,即权利

的 “果 ”。而法定权利实际上就是法律在应有权利向实有

权利转化中所发挥作用的代名词 ,它是应有权利转化为实

有权利的中介和桥梁 ,它最终是为应有权利和实有权利服

务的。应有权利 “源 ”中经法定权利 “流 ”,而实有权利

“果 ”关键在于国家要通过立法及时把应有权利制定为法

定权利 ,再从法定权利落实和实现为实有权利。应有权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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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木桶原理(CannikinLaw)是由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提出的。详情请参见 [ EB/OL] http:∥wiki.mbalib.com/wiki/%E6%

9C%A8%E6%A1%B6%E5%8E%9F%E7%90%86, 2009-10-24/2010-06-25.



必须上升为法定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,法定权利只能

转化成实有权利 ,权利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,也即:从应有权

利转化为法定权利 ,再从法定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 。在此

过程中 ,这是国家应尽的义务 ,也是人权在社会生活中得

到实现的基本形式 。国家如何实现人权形态的相互转化 ,

真正尽到道德 、法定及国际三个层面的义务 ,则是检视国

家合法性价值所在 。

　

　　①　此模型图的构思受丹麦人权研究所 Lonelindholt博士的演讲启发而成。模型图由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2009级硕

士研究生熊中华 、广州大学法学院 2009级硕士研究生李丽娜根据笔者手描示意图绘制而成 ,特向这两位同学致以铭谢。

②　之所以说是原子对象 ,是为了行文方便浓缩而成 , 非涵盖一切对象 ,包括但不限于一般主体。

四 、国家义务的博弈模型构造

无论是国家在人权保障中具有三重义务类型 ,还是人

权形态转化的国家义务 ,人权的实现在于国家义务的切实

履行。国家义务在微观上究竟如何运行 ? 为了揭示国家

义务在人权法律关系的中作用 ,本文拟制了一个国家义务

主体与人权主体之间博弈的模型构造图来分析 (见

图 1)。
①

图 1　国家义务和权力与权利关系模型

　　从人权到人权法 ,讲究的是人权法律化的转化 。权利

与义务 ,是一般法律关系的中一对范畴内容 ,权利和义务

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,正如马克思说:“没有无

义务的权利 ,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”。
[ 8] 137

但人权法律关

系 ,与一般法律关系不同的地方 ,在于权利与义务并非同

一对等 ,而是分立倚重 。其原因在于 ,在人权法律关系中 ,

调整的原子对象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。
②
权利主体是

个人 ,义务主体则是国家和政府。所谓国家义务 ,主要是

指国家和政府在对人权尊重 、保障 、促进和救济中的义务 。

因而 ,在人权法律关系中 ,从原始形态来说:从主体上 ,人

权主体是个人 ,义务主体是国家;从客体上 ,是国家公权力

的作为和不作为 ,国家公权力的作为与不作为是研究国家

义务的重点 。宪政的精髓也体现在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

权的精神之中;从内容上 ,则是权利清单的内容 。其中 ,有

两对范畴离不开:一是义务主体和人权主体 ,二是权力与

权利。前者是讲义务主体为人权主体服务 ,后者是说权力

的来源问题 。这两对范畴实践中存在犄角博弈关系 。如

模型图所示 ,在实线倒三角顶端平线上 ,表明的是国家义

务主体 ,如行政 、公安 、检察 、国安 、军队…… ,这些义务主

体掌握着国家公权力 ,它们既是义务主体也是权力主体;

在虚线正三角形底线上 ,表明的是人权主体 ,如个人 、公

民 、妇女 、儿童 、罪犯……,这些人权主体享有各种自由和

权利 ,她们既是人权主体 ,也是授权并监督权力的主体 。

在这个人权法律关系模式中 ,随着人权主体的扩大 ,从一

般主体到特殊主体 ,均涵摄于国家义务主体保护之中。

在这个模型图中 ,实线倒三角顶点代表的是权力 ,虚

线正三角顶点代表的是权利 。实线倒三角顶点与虚线正

三角顶点之间的关系 ,表示着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博弈关

系 ,如模型图中间纵向粗黑线。权力对权利既有保护作

用 ,也存在侵权的双重影响;权利对权力既有支持也有制

约作用 。实线倒三角权力顶点 ,如果由下向上 ,从点到面 ,

说明权力受到越来越大的监控 ,权力服务权利越来越多 ,

国家义务也越来越增强;反之 ,实线倒三角权力顶点 ,如果

由点到点 ,意味权力大 ,尽管有对个别权利的重点保护 ,但

侵犯权利的机会也大 ,在此过程中国家义务并不能为更多

人权主体服务。所以 ,实线倒三角权力顶点则需要正三角

形权利主体进行民主监管。在虚线正三角形中 ,权利主体

由点到面进行监管权力行使 ,形成了权力和权利的顶点均

由点到面 ,形成两者交集最大化 ,如模型图中间横向粗黑

线 ,则权力的服务和权利的支持 ,两者关系的博弈达到帕

累托最优。为达到义务主体为人权主体服务以及权力和

权利博弈的帕累托最优 ,还需要模型图左边 ,国内监督机

关 、中立法院 、团体等机构进行监控权力与矫正正义 。不

仅如此 ,人权的普世性 ,还引起如模型图右边 ,联合国组

织 、非政府组织 、人权公约组织等国际社会机构对主权国

家进行外部监督 ,迫使主权国家公权力尽到保障人权的国

家义务 。这个模型典型说明了义务主体与人权主体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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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和权利的博弈关系 ,从而考察出公权力在履行国家义

务中既有人权保障 ,也有侵犯人权的两面性。

五 、结　语

综上 ,人权不是关于国家或政府的人权 ,而是关于人

的生命 、人的尊严等权利。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义

务 ,不仅是一种政治道德的要求 ,同时也是一种约束一切

国家权力的规范的要求 ,是一种法律的义务 ,在整个宪法

规范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,发挥最高法律效力。
[ 9]
国家

义务因人权而产生 ,也因人权而存在 ,国家义务是人权的

根本保障。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,关系到许多因素 ,但主

要由国家进行保障 。
[ 10]
国家是人权实现的最主要的义务

主体。国家义务在人权既对抗又合作中 ,不断把人权保障

提升到更高水平。国家义务 ,从类型来说 ,主要有道德义

务 、法定义务和国际义务 。国家应适时 “从应有权利转化

为法定权利 ,再从法定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 ” ,这是人权

在现实中得到实现的国家义务。国家如何实现人权形态

的相互转化 ,真正尽到道德 、法定及国际三个层面的义务 ,

则是检视国家合法性价值所在。从国家义务主体与人权

主体模型构造来看 ,揭示了公权力在履行国家义务时 ,既

有人权保障 ,也有侵犯人权的两面性 。这是人权的悖论 。

在我国 ,公权力国家义务观念淡薄 ,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 ,

在制度和实践层面上如何落实与履行国家义务 ,则是人权

实现的关键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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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theStateObligationsinHumanRightsLaw
LIUZhiqiang

(ResearchCenterofHumanRights, GuangzhouUniversity, Guangzhou, Guangdong510006, China)

　　Abstract:Thestateisoneofthemainobligationprincipalswhichimplementshumanrights.Stateobligations

havebeengraduallypromotedtothehigherlevelofsafeguardinghumanrightsinthegameofcooperationandantag-

onism.Stateobligationshavethreemaintypes, moralobligations, statutoryobligationsandinternationalobliga-

tions.Thestateshouldtransformtherightsamongdifferentmodalitiesofhumanrightsinduetime.Thestateobliga-

tionprincipalandthemodelconstructionofhumanrightsprincipalclearlyrevealthegamerelationshipbetweenthe

publicauthorityandtherights.Thereforethisrelationshipfurtheruncoversthedualcharacterofpublicauthorityin

fulfillingthestateobligationstohumanrights.

　　Keywords:humanrights;stateobligations;relationshipbetweenhumanrightsandla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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